
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專區 

問與答-綜合篇 

Q1什麼是社會住宅？ 

答：社會住宅依住宅法第 3 條第 2 款規，係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，專供出租之住宅及其

必要附屬設施，目前政府推動之社會住宅主要分為以下兩種： 

（一）新建：政府或獎勵民間直接興建社會住宅，以低於市場租金出租給所得較低的家庭、弱勢對

象及就業、就學有居住需求者的住宅。 

（二）包租代管：以活化及利用現有空屋，辦理民間租屋媒合，以低於市場租金包租或代管方式提

供給所得較低家庭、弱勢對象及就業、就學有居住需求者之租屋協助。 

 

Q2什麼是社會住宅包租代管？ 

答：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有兩種方案，辦理方式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包租：政府獎勵及補助租屋服務事業（以下簡稱業者）承租住宅，由業者與房東簽訂 3 年包

租約後，於包租約期間內業者每月支付房租給該房東，再由業者以二房東的角色，將住宅轉租給房

客（一定所得以下或弱勢者），並管理該住宅（開發及管理流程詳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代管：業者協助房東出租住宅給房客（一定所得以下或弱勢者），由房東與房客簽訂租約，

業者負責管理該出租的住宅（開發及管理流程詳附件 2）。 

（三）包租與代管的差異： 

 

 

 

Q3政府為什麼要採包租代管方式辦理社會住宅？ 

答：政府採包租代管方式辦理社會住宅的理由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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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為保障社會經濟弱勢者及無力購屋民眾的居住權利，政府積極推動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政

策，增加住宅供給面資源，讓租屋成為購屋以外民眾的居住選擇方式之一，進而發揮租屋與購屋市

場相互調控的市場均衡機制。 

（二）包租代管與政府興建的社會住宅不同的是，除可活化及利用現有租賃住宅外，並可減輕地方

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財政負擔，使政府提供的住宅資源能循環利用，照顧更多的民眾。 

（三）按照住宅法規定，社會住宅應提供至少 30%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，另提供一

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、就業有居住需求者。也就是說除了能夠幫助在市場上租不

到房子的弱勢族群，例如身心障礙者、老人、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等等外，也同時可以照顧青

年族群就學、就業階段的居住需求。 

（四）現行住宅租賃市場上存在眾多問題，包含弱勢房客租不到適合的房子、租金價格過高租不

起、承租的房子可能是違建或會漏水等等，房東也會因為租屋管理麻煩、容易有糾紛等問題，而寧

願將房子閒置不出租。政府透過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，除提供房東專業服務、保障租賃關係外，

也協助弱勢房客解決租不到、租不起及租不好的問題。 

Q4包租代管第 2 期計畫目前推動的縣市有哪些?推動情形如何? 

答：(一)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 2 期計畫已於 108 年 2 月 1 日獲行政院同意辦理，目前新北市、桃

園市、新竹市、苗栗縣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及屏東縣等 8 縣(市)政府已開辦；臺北市、基隆

市、新竹縣及嘉義市刻正在辦理招商徵求業者作業中，預計開辦 1 萬 3,100 戶，執行 3 年。另宜

蘭縣、嘉義縣刻正籌備中。 

(二)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開辦後，由業者開始找房東、房客，政府也會透過多種管道進行宣傳，目

前於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設立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專區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亦會將申請資格及方

式等相關資訊公布於該府住宅單位的網頁中。希望有多棟房子、或年紀大、或沒時間管理、或想要

作愛心的房東，及有租屋需求的民眾，可透過業者的協助，提供包租代管的服務。 

 

 

Q5為鼓勵房東、房客加入包租代管試辦計畫，政府提供哪些優惠

措施？ 

答：（一）房東的優惠措施：提供專業管理、房東輕鬆收租、稅賦減免（房屋稅、地價稅、綜合所

得稅）、修繕補助等；另包租方案增加居家安全相關保險費用補助。 



（二）房客的優惠措施：政府補助租金差額及公證費，減輕房客租屋負擔，並享有穩定的居住環

境。 

Q6房東、房客之租金如何收取與支付？ 

答：（一）包租：業者以市場租金 8 折與房東簽訂包租約 3 年，並轉租房客。 

房東：按月向業者收取市場租金 8 折之房租。 

房客：一般戶：以市場租金 8 折支付業者。 

弱勢戶：依弱勢條件（社會或經濟弱勢戶）以市場租金的 7 折或 5 折支付業者，至弱勢戶

之租金差額 1 折或 3 折由政府補助並經由業者轉交房東。 

（二）代管：房東與房客經業者媒合承租雙方簽訂租約（至少 1 年）。 

房東：業者向房客（含政府之租金補助）收取市場租金 9 折之租金後，按月轉交房東租金。 

房客：一般戶：以市場租金 9 折交付業者。 

弱勢戶：依弱勢條件（社會或經濟弱勢戶）以 7 折或 5 折的市場租金交付業者，至弱勢戶

之租金差額 2 折或 4 折由政府補助並經由業者轉交房東。 

Q7所謂的市場租金如何訂定？ 

答：業者負責提供 3 家以上出租物件鄰近、相關、相同物件的租金行情資料以作為佐證，作為地方

政府備查依據，地方政府並自行決定審查機制。 

 

Q8在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相關配套措施中，所提供的社會

福利協助措施有哪些？ 

答：（一）業者進行房客定期關懷訪視，若房客有緊急危難時，由業者通報地方社政單位評估並視

情形結合資源提供相關協助。 

（二）代管方案之房客因緊急事由，致生活陷於困境，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會同社政主管機關評估認

定無力支付租金者，且簽訂還款計畫後，得由政府代為墊付租金（最多不得超過 3 個月，並以 1

次為限）。 

 


